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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辽宁高院发布五个劳动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紧盯传统用工、灵活用工、新就业形态等民生热点

4月29日，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有关
情况新闻发布会，省法院
副院长李成富，省法院审
委会专职委员徐娴，省法
院立案二庭庭长刘少方，
省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
梁恩福出席发布会。通
报全省法院劳动争议审
判工作情况，并发布五起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聚焦
工时认定、社保缴纳、劳
动关系认定、混同用工、
违法分包工伤责任等民
生热点，明确裁判规则、
统一司法尺度，为劳动者
依法维权、用人单位规范
用工提供清晰指引。

发布会介绍，2023
年至2025年，全省法院
审结劳动争议一审案件
91812 件 、二 审 案 件
23678件，一审案件数量
及占比连续两年下降，源
头预防和前端化解成效
显现。全省法院坚持依
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与平
等保护企业经营权益相
统一，聚焦拖欠劳动报
酬、工伤待遇、新就业形
态用工等重点领域，通过
快立快审快执、实质化解
纠纷、深化裁审衔接、多
元协同解纷等举措，切实
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次发布的五起典
型案例，覆盖传统用工、
灵活用工、新就业形态、
工程分包、混同用工等情
形，每起案例均明确一项
关键裁判规则，针对性破
解审判实践中的难点堵
点问题。

李成富副院长表示，
全省法院将持续深化裁
审衔接、多元解纷、规则
供给，常态化发布典型案
例，推动同案同判、类案
类判，以更高水平司法服
务守护劳动者权益、规范
用工秩序、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为辽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司法保障。

【案件情况】：2019年，某商业管理公司与陈某签订劳动合

同，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陈某于2023年8月起实行“上

一休一”工作模式。2024年8月31日合同到期终止后，陈某要

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加班费等赔偿，经仲裁后诉至法

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公司未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特殊工

时审批手续，且合同明确约定标准工时制，陈某“上一休一”

工作期间不构成不定时工作制。综合考虑实际工作模式对休

息权的影响，判决公司支付未休假工资及加班费等赔偿。

【典型意义】：本案针对性解决灵活用工场景下的工时认定

难题。明确特殊工时制度（如不定时工作制）须经劳动行政部

门审批，用人单位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即便实际采用弹性工作

模式，也不能当然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另外，加班费认定应

基于公平原则，综合考量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实际休息条件等

因素，既不因员工享有弹性休息时间而完全否定加班事实，也

不机械套用标准工时制计算每周加班时长，合理平衡双方利

益。该案对类似“上一休一”“值夜班”等灵活用工场景下的加

班费纠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提示用人单位须依法办理工时

审批、规范用工管理，也引导劳动者理性主张自身维权诉求。

陈某与某商业管理公司劳动争议案
——不定时工作制未经审批不得适用

案
例
一

【案件情况】：左某入职某保安公司时填写《自愿放弃办理

各种社会保险申请》，并在签订劳动合同中再次约定某保安公

司无需为左某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左某

自行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左某离职后要求某保

安公司返还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经仲裁后诉至法院。法

院经审理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

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不因双方约定而免除，双方有关

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遂判决某保安公司返还左某

已缴纳的保险费用中应由企业承担的部分。

【典型意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

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得因双方约定或者劳动者单方承诺

而免除。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了相关裁判规则：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就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所作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劳动者垫付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后，可

以依法向用人单位追偿。

左某与某保安公司劳动争议案
——社会保险缴纳的法定义务不得约定免除

案
例
二

【案件情况】：王某入职某劳服公司，为某咖啡公司提供外

卖配送服务。王某与某劳服公司签订了《订单配送承揽协

议》，某咖啡公司与某劳服公司签订《配送服务框架协议》。某

日，王某在配送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

某咖啡公司、某劳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经审理认为，劳

动关系认定应进行实质性审查，“承揽”协议约定了固定的工

作时间及地点、王某受公司配送要求和规章制度约束，接受排

班及考勤，且劳动报酬根据跑单量及公司奖惩机制计算并持

续稳定发放，故虽双方签订承揽协议，但实际符合劳动关系从

属性特征，遂判决王某与某劳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典型意义】：本案针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难的

问题，坚持事实优先原则，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等维度

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实质审查，准确认定外卖骑手与用工单

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该案明确，不能仅因双方签订“承揽”“外

包”等协议，即否定劳动关系成立；对于名实不符的协议安排，

应当结合实际用工管理方式作出判断。该裁判规则为同类案

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审查路径，对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依法

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王某与某咖啡公司、某劳服公司劳动争议案
——企业不得以其他协议形式规避订立劳动合同义务

案
例
三

【案件情况】：雷某餐饮公司与俊某餐饮公司的股东为夫

妻，二人经营多家餐饮类公司。林某入职俊某餐饮公司，从事

直播切肉工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工资由微信名“雷某

餐饮××”等人员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林某因个人原因离职，

为索要拖欠工资以及经济补偿等经过仲裁后诉至法院。法院

经审理认为，俊某与雷某餐饮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在入职、工

作内容、工资支付及用工管理方面交叉重合，构成混同用工。

因混同用工，林某首次仲裁产生时效中断，再次申请未超一年

时效，判决俊某餐饮公司向林某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关联公司混同用工的司法认定

标准。在关联企业对劳动者混同用工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情况下，法院通过用工管理行为，综合考虑工作时间、工作

内容、劳动报酬支付及社保缴纳等因素确定劳动关系。同时，

本案厘清了混同用工情形下仲裁时效中断的适用规则，即劳

动者因关联公司混同用工而误认被申请人并提出仲裁申请

的，属于合理行使权利救济，认定仲裁时效中断。该案纠正了

企业借混同用工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

林某与俊某餐饮公司、雷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案
——混同用工情形下劳动关系以实际用工事实认定

案
例
四

【案件情况】：某实业公司将其承包的某项目电气工程分

包给高某，丁某受高某雇佣在工地工作。施工期间，丁某被石

板砸伤，后被认定为工伤。某实业公司未为丁某缴纳工伤保

险。丁某诉至法院请求某实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法院

经审理认为，某实业公司将案涉电气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合法

经营资格的个人高某，丁某由高某雇佣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并

被认定为工伤，虽然丁某与某实业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但某

实业公司是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单位，遂判决某实业公司给

付丁某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典型意义】：本案紧扣工程分包领域劳动者工伤维权问

题，明确了违法分包情形下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规则，即承包

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该个人招用的

劳动者被认定为工伤的，即使承包人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

动关系，承包人仍应承担相应的用工主体责任并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该裁判规则对于规范工程领域用工秩序、督促相关

主体依法用工具有积极意义。 本报记者 张帆

丁某与某实业公司、第三人高某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违法分包情形下承包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案
例
五


